附件2
                           保函编号：
银行保函

保函出具银行：

保函申请人:(房地产开发企业)

保函受益人：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开立日期：   年   月   日

鉴于      （保函申请人）        ，其位于   （项目地址）                    的             项目          楼栋，预售款专用账户为     （监管银行+监管账号）          ，信用等级为   （A或B）    级。依据《关于以银行保函替换商品房预售款的通知》，我行在房地产开发企业（以下简称“房企”）的请求下，同意出具《银行保函》，向贵局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为此特承诺如下：

1.本保函为见索即付性保函。

2.担保金额：               （大写）元，保函担保金额为监管账户中所要替换的商品房预售款。担保金额依据《关于以银行保函替换商品房预售款的通知》相关规定执行。

3．保函申请人在本保函担保期限内发生以下情形之一时，我行须向保函受益人承担赔偿责任：
（一）房企未购买项目建设所必需的建筑材料、设备和未支付项目建设的施工进度款及法定税费等相关费用，导致项目存在拖欠工程款、工程停工、延期交楼等不稳定因素；

（二）项目出现质量、违约或者侵权等问题，需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

（三）保函到期前30日内或信用等级下降无法重新开立保函的，房企在保函到期前10日内未将保函担保金额存入监管账户；

（四）受到房地产市场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发生监管账户司法冻结、司法扣划、税收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

如保函申请人发生上述任一情形时，保函受益人有权在保函索赔期内向我行发出《保函索赔通知书》。我行保证在收到保函受益人加盖公章的《保函索赔通知书》后10日内，无条件向保函受益人支付累计总额不超过担保金额的款项到保函受益人指定的账户内，无须保函受益人出具任何证明。

4.索赔通知应列明索赔金额和索赔事项。同时，应当由贵局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贵局公章。

5.本保函不可转让。同时本保函项下的权利不得转让，不得设定担保。

6.发生下列情况之一，保函自动解除：

（1）监管项目已取得《商品房地产权权属证明书》，解除监管；

（2）无法重新开立保函的，房企在保函到期前10日内已将保函担保金额存入监管账户；

（3）索赔金额累计达到担保总金额。

7.因履行本保函所发生的或与本保函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当事人均可依法向项目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8.本保函一式三份，保函受益人一份，保函申请人一份，保函出具银行一份，具同等法律效力。

保函出具银行：（银行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签发日期：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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